
 

二十万中国人控告江泽民 

一天。他们说：“你们真是在为民除害。江泽民迫害

法轮功，养了一帮一帮的贪官污吏，没干一件好事。

早该抓他了！”◇ 

【明慧网】截至 2016 年 1 月 10 日，已有超过 20

万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真名实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

高法院起诉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

行立案公诉。同时，河北、黑龙江、湖南、山东等地

也相继涌现当地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 

在这已持续了 16 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不

仅上亿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推进浩劫之中，中

共也摧毁着以人的良知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导致

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全面崩溃。江氏之重罪，正日渐

被人们所共识，起诉、审判江泽民是民心所向和历史

的必然。 

海内外法轮功学员表示，对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

的一切反人类罪行，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

必将追查到底。对参与迫害者，自首坦白、举证罪恶、

协助诉江、争取立功赎罪，是其唯一出路。 

听到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消息，中国大陆民

众振奋不已，许多民众都在等着审判恶首江泽民的那

图：2015 年 7 月 18 日，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反迫害、
声援“诉江”大游行，吸引众多民众观看。 

【明慧网】2016 年 1 月 22

日，台湾台东县议会通过提案，

声援中国民众控告前中共头目

江泽民违宪违法迫害法轮功的

反人类罪行，并谴责中共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的恶行。此提

案由民进党议员洪宗楷提案，并

获得九位跨党派议员的联署，以

及全体议员无异议通过支持。 

该提案强调：中共政府应依

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依法

治国”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

功团体。这也是继高雄、台中、

云林、花莲、宜兰议会之后，台

湾第六个县（市）议会跨党派议

员共同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

元凶江泽民。 

国际自由日 亚洲逾 123 万

人举报江泽民 

“德不孤，必有邻”。2016

共获得台湾、韩国、日本、港澳、

马来西亚、印尼及新加坡等七个

亚洲国家与地区 1,233,285 民众

热烈响应，其中台湾 528,516、南

韩 488,535、日本 89,643 三地最

多，其它印尼、新加坡、马来西

亚及港澳地区也有超过十多万人

联署举报；这七个国家及地区并

持续将举报书寄往中国最高人民

检察院及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立

案、起诉江泽民。 

除了亚洲多国民众声援举报

江泽民，台湾已有六个县市议会，

提案通过支持声援中国民众诉

江，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台北律师公

会日前也通过一项公开声明，声

援中国民众控告及举报迫害法轮

功的义举，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联

合国组织入境调查活摘器官。◇

年1月23日，“举报江泽民联署行动”

在“国际自由日”当天表示，在亚洲地

区已有超过 123 万民众声援中国民众

控告江泽民而参与联署刑事举报活动。

从去年 7 月 1 日到今年 1 月 23 日

约七个月来，“举报江泽民联署行动”

台湾台东县议会声援控告江泽民 

亚洲 123 万人举报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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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one@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
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图：截至今年国际自由日为止，在亚洲
地区已有超过 123 万民众声援中国民众
控告江泽民而参与联署刑事举报活动。

截至 2016 年 1 月末，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26 亿。 



 

 

【明慧网】福建宁德市福鼎市

教师庄友布遭冤狱折磨四年，2015

年 8月27日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对

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控告

状，请求对被控告人江泽民滥用职

权罪、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侮辱

诽谤罪、传授犯罪方法罪、虐待被

监管人罪、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

辱妇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群体

灭绝罪、反人类罪、故意杀人罪等

犯罪行为进行清查，启动追责程序，

将其尽早绳之以法。 

庄友布 1998 年 10 月份阅读法

轮功书籍之后，明白了原来练其它

功的各种困惑，纠正了多种错误思

维和习惯，整个人的世界观、人生

观都发生了变化，人也活的踏实安

稳。当年 23 岁的他生活中能严格按

“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人做事，尽心尽

责工作，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恪尽职

守，不计较个人得失，受到同事与

领导的一致好评，多次被评为“优

秀教师”，被授予“优秀教育工作

者”荣誉称号。在修炼法轮功的过

程中不知不觉以前的各种皮肤病、

脓疮不翼而飞，每年春季一次固定

的发病期也无影无踪了，身体显得

神清气爽。 

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公民有

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十五条明确

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江泽民

利令智昏、一意孤行，践踏宪法与

法律，策划、发动和操纵的长达十

六年的对中国最善良的民众的惨烈

迫害。 庄友布被非法剥夺工作、遭

两次抄家、两进看守所、多次被恶

人暴打、忍受四年冤狱（并在狱中

狱、狱外狱，进行加重残害，苦难

不断）、至今负债累累，现仍苦于

四处奔波，生计无着落，家人在精

神上也深受迫害，长时间被监视，

并承受着被强行骚扰的折磨，苦痛

非常。 

下面是庄友布陈述的部分控告

事实与理由： 

（一） 2003 年 6 月份因为非典

期间，当地很多地方贴了“法轮大

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诚念

法轮大法好，逢凶化吉保平安”的

传单与标语，警察怀疑是我所为而

将我非法拘留，三更半夜在国保科

某某队长的带领下，多个国保警察

闯进了龙安家里，绑架了我，并将

我非法关押在刑警队三楼铁笼子里

进行非法审问，持续五天四夜，不

让我睡觉，之后确认本人没有参与

的情况下，还把我绑架到看守所非

法拘留 15 天，受尽看守所刑事犯流

氓的残暴毒打与责骂。我被脱光围

殴，胸部被打黑，他们拿火烧我的

手指，武警用脚踢我，导致我的无

名指关节错位至今。 

（二）2006 年 5 月 22 日，因为

发一张“不花一分钱的生命保险”

给学校领导林振祥，被举报，当天

下午福鼎国保科科长春生带着一帮

警察在没有出示搜查证情况下非法

闯入龙安家中将我绑架，之后非法

起诉，借口只是因为我在课堂上跟

学生解释北京天安门自焚伪案，建

议学生不要从小参与政治，从思想

上退出少先队，另外就是发“不花

一分钱的生命保险”劝善信。在并

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与不良影

响的情况下，却因为“上级”指示

要求严办而被定罪为“破坏国家法

律实施”非法判刑四年整。这种权

大于法的违法行为，才是最应该受

到法律的制裁！ 

在看守所期间，我遭受多个牢

头狱霸的打骂折磨，经常被看守所

所长指使牢头狱霸进行野蛮灌食，

精神上进行侮辱谩骂。 

遭冤狱折磨四年 福建教师控告元凶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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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岩监狱因为喊“法轮功是

千古冤案，法轮大法是正法”，我被

按倒在地，持续七天戴手铐脚镣，晚

上也不让睡觉，被绑在床上遭受毒打

棍敲，遭受各种肉体折磨。在龙岩监

狱的日日夜夜，黑暗无边，不许购物、

不许通信、不许通话、不许接见家

人，天天都被二个重刑犯包夹、看

死，连上厕所都有恶人跟着，我们

连无期、死缓犯人的最基本权利都

远远不如。 

不仅如此，我还长期被关单间

洗脑与禁闭，而且此间还被非法关

押到龙岩监狱的狱中狱（一个被废

弃的水泥厂里，围墙内空无人烟、

阴森恐怖），集中了该恶狱几乎是

最坏的恶警、恶人，以超过六比一

的比例，对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进

行强制暴力转化，手段残忍！ 

最后一年更加恐怖，突然我被绑

架到狱外狱（即设于清流监狱招待所

的福建省监狱局清流攻坚转化班）强

化洗脑，进行精神摧残与迫害。 

（三）工作与收入被剥夺，长

期无业，被迫为生计而创业，且负

债累累，苦不堪言。至 2010 年 5月

22 日出狱时，因为正式的教师工作

已被剥夺，毫无生活和经济来源，

为了维持生计被迫到处借钱创业，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没日没夜、每

天加班加点，真是有苦说不出。 

这一切都是被江泽民和它的罪

恶集团无法无天所造成的！ 

被控告人江泽民是真正的指挥

者、组织者，是真正的犯罪主体，是

首犯、主犯、教唆犯、犯罪方法传授

犯，江泽民应承担刑事责任。◇ 


